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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招标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拟在 2026 全年常态化制作投放福田区都市旅游宣传物料，通过分季度精准投放多场景、

多形式宣传物料，覆盖酒店、口岸等场景，实现文旅品牌升级与消费增长双向目标，现拟选

择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设计、制作并投放福田都市旅游宣传物料，向来福田的全球游客展示

福田都市旅游的独特魅力、产业活力与文化底蕴，提升区域国际知名度。 

二、技术要求（注：标注“★”的技术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均不得负偏

离，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标注“▲”的技术条款为重要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响应负偏

离做重点扣分处理；） 

（一）服务要求 

（1）整体服务要求： 

1.围绕福田都市旅游优质内容，以一本通、折页类、单张类、数字类等多种物料形式，

设计适用于酒店、口岸、商圈等场景的全要素宣传资料矩阵。所有物料在设计主题和内容上

需融合福田区情、福田旅游“十要素”、节假日、重点品牌活动等元素，在语言上囊括中、

英语，并按需更新调整相应内容（总数 4 期），数字类根据甲方要求生成电子书或 H5 等形式。 

2.设计通过审批后，中标单位进行物料制作样册，样册通过后开始正式印刷，印刷数量

一本通 6000 册、旅游折页 5 万份、citywalk 线路图 2.4 万份，确保印刷无误后，送货到甲

方指定联系人及地址。对应电子版在甲方指定位置进行投放宣传。 

（2）服务内容： 

1.提供 KV 视觉体系设计（含核心图形、色彩方案、版式规范、核心口号）。 

2.提供全年宣传物料设计，包括单张、折页（按需更新 4 期）、一本通画册、电子宣传

册等。 

3.根据节庆活动对折页内容进行深化。 

4.提供印刷制作服务。 

（3）服务标准： 

1. 设计修改：每款物料提供不少于 3 轮修改直至甲方满意。 

2. 响应时效：收到修改意见后，常规修改 3 个工作日内完成；紧急修改 2 个工作日内

完成。 

3.交付格式：所有设计成果提供可编辑源文件（AI/PSD/INDD 等）及通用格式

（PDF/JPG/PNG）。 

（二）成果要求 

本项目最终成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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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 视觉体系文件 1 套（含色彩、字体、核心图形规范）； 

单张设计一套，印刷 2.4 万份； 

折页一套，印刷 5 万份； 

画册设计一本，印刷 6000 册； 

所有成果提供电子文件（源文件+通用格式），并按采购人要求整理归档。 

（三）其他要求 

（1）工作流程 

需求沟通 → 概念设计 → 初稿交付 → 修改反馈 → 定稿输出 → 印刷/制作 → 成

果归档。 

（2）质量保障措施 

三级审核制：设计师自审 → 主案复审 → 总监终审，确保无文字、色彩、版式错误。 

提前打印数码样稿，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批量制作。 

（3）管理制度 

指定专属项目经理，每周向采购人提交设计进度。 

所有文件使用云端备份，版本可追溯。 

（四）技术资料 

1. 福田地标、景点、活动照片，要求格式为 JPG / PNG / TIFF，清晰度 300dpi 以上，

长边不小于 3000 像素，用于画册、单张等印刷品； 

2. Logo 图标，不低于 1000x1000 像素； 

3.地图、规划图等，用于折页插画地图绘制，最好有底图参考； 

4.福田素材，要求高精度 JPG / PNG，用于画册核心视觉元素。 

5.过往宣传品样稿（风格参考） 

 

★三、商务要求（注：以下标注“★”的商务条款均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均

不得负偏离，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一）服务期限：系指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服务结束的时间期限。具体是指自合同签订之

日起 6 个月。 

（二）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等项目所需的

全部费用。由企业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

中标单位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再调整； 

（2）供应商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采购人的预算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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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商的报价，应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

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供应商最终提出的综合单价或总价为依据；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供应商应毫无例外地按招标文件

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供应商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

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总价内； 

（6）供应商应事先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

情况，不得以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提出任何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的申请； 

（7）供应商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

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供应商在报价时，

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四）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且供应商提供等额合法的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

的 70%，合同执行完成且供应商提供合法足额的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

合同总额的 30%。 

（五）关于验收： 

1）服务经过双方检验认可后，签署验收报告。 

2）当满足以下条件时，采购人才向中标人签发验收报告： 

a、中标人已按照合同规定提供了全部技术资料。 

b、服务项目符合招标文件的服务要求。 

（六）违约责任： 

（1）供应商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项目内容并提交成果的，每延迟一日按照合同总金额

千分之一的标准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延迟超过十日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

返还已经支付的款项，未支付的不再支付。 

（2）供应商交付的成果验收不合格的，经采购人要求整改，再次验收仍不合格的，采

购人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供应商返还已经支付的款项并支付合同总额 20%的违约金。 

（3）因供应商实施本项目过程中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或者违约导致采购人承担赔偿责

任的，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追偿并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供应商返还已经支付的款项并支付合

同总额 20%的违约金。 

（4）供应商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的，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 20%的违约金。 

（5）采购人违约的，应按照合同法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